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规范（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完善公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长效

机制，规范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的排查工作，有效防范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30 号）及其分工方案

的要求，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已经投入使用的高速公路及一、

二、三、四级公路的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排查和交通严重安全

隐患排查。

等外公路可以参照执行。

第三条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查

要坚持以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为目标，通过强化交通事

故统计分析，排查确定事故多发点段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路

段，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意见和建议，推动隐患整改和公路安

全水平的提升。

第二章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排查

第四条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排查由县级以上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由事故处理及预防、秩序管理、

交通设施等相关人员参加。可以根据需要，会同当地交通运



输、应急管理等部门联合开展排查工作。

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对下级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开展排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第五条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排查工作应当按照以

下程序进行：分析处理交通事故数据、筛查分类事故多发点

段、深入调查分析、提出治理建议、制作排查报告，每年度

不少于 1 次。

第六条 分析处理交通事故数据应当在充分收集整理

辖区近 3 年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基础上，深入研判事故特点。

第七条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根据事故发生频次及

严重程度分为一类多发点段、二类多发点段和三类多发点

段，筛查分类标准参照附录 1 执行。

其中，一、二、三类多发点段排查分别由省、市、县三

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督办。

第八条 排查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应当根据历史交

通事故数据，分析事故多发的原因、事故特征及分布特点等，

确定与道路相关的重点调查内容，并对暴露出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析。相关调查分析方法可以参考附录 2 执行。

第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调查分析确认

的公路安全隐患，提出消除隐患的建议。

第十条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排查报告应当参照附

录 3 的格式制作，且包含下列内容：

（一）排查单位及成员名单；

（二）排查时间及工作方式、方法、过程；



（三）排查路段基本信息；

（四）多发点段分类；

（五）安全隐患调查分析；

（六）消除隐患的建议；

（七）相关附件。

第三章 公路严重安全隐患排查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管理

体制及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公路交通严重安全隐患的排查

工作，实行日常排查和专项排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并配合

同级交通运输部门开展相关工作。

第十二条 日常排查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日常

执勤执法过程中，发现急弯、陡坡、临崖、临水、长下坡等

重点路段标志标线和安全防护设施严重缺失、损坏，以及群

众或者其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部门认为明显危及

交通安全的公路安全隐患。

第十三条 专项排查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

工作需要，在特定时段针对重点路段或者突出安全隐患类型

开展的公路严重安全隐患排查，排查内容和方式由组织专项

排查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行确定。

必要时，可以提请同级人民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开

展。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排查确认的公路

交通安全严重隐患，应当提出消除隐患的建议。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公路交通安全



严重隐患排查报告，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排查单位、时间及过程；

（二）公路交通严重安全隐患情况及分析；

（三）消除隐患的建议；

（四）相关附件。

第四章 推动整改和治理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排查结果书

面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并抄送同级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行

业主管部门及产权单位，同时报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备案。

对于高速公路，应当将排查结果向有路产管辖权的人民

政府报告，并抄送相应层级行业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交通事故

多发点段类别或者严重安全隐患治理难度，提请同级人民政

府或者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等议事协调机构挂牌督

办。

对隐患治理难度较大或者投入超出本地财政承担能力

的，可以由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级督办。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联合有关部门

对排查出的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路段，通

过跟踪整改、公布提示、宣传曝光等方式，推动排查发现问

题的治理。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定期了解掌握

已报告的隐患问题治理进度。对于未及时处理的，应当督促



提醒。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对事故多发点

段及严重安全隐患路段的治理情况，依据交通事故数据评价

治理效果。

第五章 档案记录与考核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交通事故

多发点段和严重安全隐患路段排查过程中制作或者收集的

资料以及排查报告书、相关函件、工作记录等资料及时存档，

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第二十二条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完

善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和严重安全隐患排查数据库，开展

动态监测。

第二十三条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和严重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应当纳入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工作考核

内容，设立相应奖罚措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开展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查的费用纳入经

费保障。

第二十五条 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

下级开展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进行教育培训。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或者人员参与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的



排查工作，形成消除隐患的综合对策建议。

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视情况建立本辖区排

查工作专家库以及专业机构推荐清单。

第二十七条 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开展公路交通事

故易发风险评估，特别是提早发现新建及改扩建路段存在的

交通安全隐患。

第二十八条 各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每

年年底最后一周将年度本省（区、市）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

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情况上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第二十九条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

规范，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 本规范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附录 1：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分类参考标准

附录 2：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隐患调查分析方法（略）

附录 3：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排查报告格式（略）

附录 1：

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分类参考标准

一、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划分

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是指 3 年内，发生多起交通事

故或事故损害后果极其严重，有一定规律特点的道路点、段。

1、普通公路

普通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的范围为：距交叉路口中心点

250 米（含，下同）范围内或一般路段上 500 米范围内，及



隧道口、接入口等。

普通公路交通事故多发段的范围为：道路上 2000 米范

围内或桥梁、隧道、长大下（上）坡全程。

2、高速、一级公路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多发点范围为：道路上 1000 米（含）

范围内或收费站、隧道口、匝道口（含加减速车道）、接入

口、平面交叉口等点。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交通事故多发段的范围为：道路上

4000 米范围内（单向）或桥梁、隧道、长大下（上）坡全程。

二、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分类

按照公路所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及后果（不含毒驾、酒

驾等事故），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分为一类、二类、三类

三种类型。其中：

1、一类点、段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近 3 年内，发生 1 起及以上一次死亡 5 人（含）

以上道路交通事故，且事故的发生与道路因素有关的；

（2）近 3 年内，发生 2 起及以上一次死亡 3 人（含）

以上道路交通事故的；

（3）近 3 年内，发生 6 起以上死亡交通事故的；

（4）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存在特别严重安全隐

患的其它事故多发点、段。

2、二类点、段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近 3 年内，发生 1 起一次死亡 3-4 人道路交通事

故，且事故的发生与道路因素有关的；



（2）近 3 年内，发生 3-5 起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的；

（3）近 3 年内，发生 6 起以上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的；

（4）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其它事故多发点、段。

3、三类点、段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近 3 年内，发生 1-2 起死亡交通事故，且事故的

发生与道路因素有关的；

（2）近 3 年内，发生 3-5 起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的；

（3）一定时间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含简易事故）

情况突出的；

（4）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存在安全隐患的其它

事故多发点、段。


